泉州市推动中小学校校园足球文化建设
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》《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》精神，进一步巩固我市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建设成果，丰富校园体育文化内涵，提升青少年学生足球素养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订本方案。
一、总体要求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“立德树人”为根本任务，以“普及足球知识、弘扬足球精神、培育足球文化”为目标，将校园足球文化建设与学校德育、体育、美育有机融合，打造具有泉州特色的校园足球文化品牌，增强学生体质、锤炼学生意志，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。
（二）工作目标。到2026年底，全市市级“一条龙”贯通培养足球项目试点学校、省级足球项目体育传统特色学校要完成“一室一标一体系”建设（即足球荣誉室，球队队歌、队旗、队徽，校园足球文化传播体系），形成“校校有特色、层层有亮点”的校园足球文化发展新格局。
二、重点建设任务
（一）规范建设校园足球荣誉室。校园足球荣誉室设置面积一般不少于20平方米，也可在校园综合荣誉室中设置足球文化专区。荣誉室需配备展柜、展板、灯光、影像播放设备等基础设施，做到布局合理、主题鲜明、环境整洁。荣誉室主要展示学校参加各级校园足球联赛、邀请赛的奖杯、奖牌、证书、奖状；优秀球员、教练的表彰文件及合影；球队获得的集体荣誉称号牌匾等。详细介绍学校足球队伍组建时间、历任教练名单、核心球员简介；不同时期的训练照片、比赛视频、队服、球鞋等实物展品；校园足球发展大事记，如重大比赛、交流活动、特色项目启动等。
（二）统一设计球队队歌、队旗、队徽标识。队歌、队旗、队徽创作设计原则主要是结合“拼搏、团结、进取、协作”的足球精神，融入本学校校徽、校名、办学理念、校园地标等元素，体现学校文化底蕴。鼓励融入泉州“海丝文化”“闽南文化”等地域特色元素。足球队队歌、队旗、队徽的创作设计与审定，可通过学生征集、专业设计机构合作等方式开展，广泛征求师生、家长意见。
（三）完善校园足球文化传播体系。打造足球文化阵地，在校园主干道、操场围栏、教学楼走廊设置足球主题宣传栏、标语牌、球星海报、足球知识科普展板。每年举办“校园足球文化节”（可结合体育节开展），开展足球知识竞赛、演讲比赛、征文比赛、绘画比赛、摄影大赛等活动。组织学生观看足球比赛（线上或线下）、邀请退役球员、专业教练进校园开展讲座、训练指导；开展“足球进课堂”活动，将足球文化融入体育教学、德育课程。利用学校微信公众号、视频号、抖音号、校园广播站等平台，定期推送球队训练动态、比赛花絮、足球知识、球员风采等内容，扩大校园足球文化影响力。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建设指导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要将校园足球文化建设纳入学校体育工作重点内容，定期研究部署、督导检查；有关学校要把此项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，指定专人负责，统筹推进各项建设任务，确保落地见效。
（二）落实经费保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要统筹安排校园体育专项经费，对特色学校足球文化建设给予重点支持；各学校要优化经费支出结构，保障荣誉室建设、器材购置、活动开展等经费需求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校园足球文化建设。
（三）严格督导考核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要将校园足球文化建设成效纳入学校体育工作考核、特色学校评估的重要内容，对工作不力、进展缓慢的学校进行通报批评；建立长效机制，定期开展“回头看”，推动校园足球文化建设持续深化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篮球、排球等其他非足球类项目市级“一条龙”贯通培养试点学校、省级体育传统特色项目学校要对照校园足球文化建设方案标准，于2026年底前完成本校特色体育项目校园文化建设，全面提升校园体育文化建设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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